
 

本府就「建請都發局持續向營建署追蹤永康區社會住宅正強安居之進

度，協助民政局確保正強里活動中心規劃在案，且規劃設計應符合地方

需求」案，敬答覆如下： 

一、 依據中央社會住宅政策目標，市府協同營建署、國家住宅及都市

更新中心共同推動本市社會住宅。 
二、 「正強安居」社會住宅係由內政部指示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

興辦，該案統包工程業於112年6月26日辦理決標，預計117年完

工，提供464戶社會住宅。本案將規劃托嬰中心、里民活動中

心、社福中心等公共服務空間，並串聯基地南側「原臺南農校日

式宿舍群」歷史建築周邊綠帶開放空間，提供住戶優質居住環

境。 
三、 本案托嬰中心、里民活動中心及社福中心設置乙節，後續由本府

社會局、民政局協同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協調空間需求，並

依權責籌編相關經費支應推動。 
四、 貴席關心市政熱忱，本府併予致謝。 

 

 

 


